
德财购罚决[2022]03号
 德兴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众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一、违法事实
经调查，江西众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德兴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人员培训项目”评标活动中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该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必须具有电子商务种类办学许可证的资格，而德兴市电子商务人员培训项目(A包-普及培训)成交供应商江西安郡集团有限公司，(B 包-实操培训)成交供应商江西省盛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均不符合投标文件中供应商必须具有电子商务种类办学许可证的资格要求，不属于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      

存在问题：

代理公司未按照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
违反了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八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我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给予江西众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警告，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三、履行方式和期限

罚款由受处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以下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名称：德兴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德兴支行

账    号：1512220009026417573-10080155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德兴市财政局

                                             202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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